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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现代税制建设
本刊记者｜张蕊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财

政税政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

维护”，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

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

税制改革，加快税收立法，积极务实

开展税收对外交流合作。

强化攻坚克难意识

持续深入推进税制改革

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自2018年

5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

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

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

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

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

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

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

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

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

规模纳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

征收率计税的优惠；对装备制造等先

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

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

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

并明确了期末留抵退税涉及的城市维

护建设税政策。

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是

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度。2018年通过修改个人所

得税法，初步建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将工资薪金、劳

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

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实行按年汇

总计算征税，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

则。此次改革还多措并举，通过提高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设立专项附加扣

除、调整优化税率结构等，使广大纳

税人的税负得到普遍降低。

做好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

作。调研、跟踪分析扩大水资源税改

革试点运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召开

试点省份财税、水利部门座谈会，评

估试点政策，听取地方意见和建议。

对地方财政部门进行培训，梳理并解

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目前，扩大改革试点工作平稳有序，

征管顺畅，税收对水资源利用的调节

作用逐步显现。

积极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

统建设。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

个人信息系统第一阶段的建设思路，

报请国务院批复建立了个人信息系统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联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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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办公室工作规则和部门分工方

案，认真筹备召开第一次会议。参与

税收征管法修订工作，明确了个人信

息系统第一阶段建设的法律依据。推

动有关部门研究拟定了对内地（大陆）

居民以及港澳台居民、华侨等非户籍

居民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

开展大额现金管理试点工作。开展个

人信息资源调查和数据分析工作，研

究设计了个人信息资源调查表，开发

了专门的调查软件，召开了中央和省

级部门专题会议，组织50个中央部门

和各省市省级部门对其掌握的个人信

息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对调查结

果进行了整理分析。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加快推进税收法制建设

圆满完成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及实

施条例修订。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

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个

人所得税法自2019年1月1日起全面

实施，其中部分减税政策自2018年10

月1日起实施。根据修改后的个人所得

税法,国务院相应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资源

税立法取得积极进展。车辆购置税

法、耕地占用税法草案报经国务院同

意后，于2018年8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初次审议；配合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对税法草案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于2018年12月29日经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资源税法草案已报经国务院同

意，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同时，结合税法草案审议情况，修改

完善税法实施条例初稿及说明。

环境保护税法顺利实施。会同有

关部门印发《关于环境保护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关于明确环境保护税应税

污染物适用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有

关政策作出细化规定。举办地方财税

部门业务培训班，加强税法宣传、政

策解读和辅导培训。环境保护税开征

以来运转顺畅，税费制度实现平稳转

换，各界反映良好。

积极推动增值税立法。研究我国

现有增值税相关法规对基本税制要素

的规定，结合目前现有法规以及国际

经验，起草增值税法草案。同时，进行

增值税税制要素国际比较研究。

积极主动作为

深入开展国际税收交流合作

深入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推动建

立公平可持续现代国际税收制度。财

政部全面深度参与G20涉税公报磋

商。全方位、深层次推进BEPS项目落

实。充分利用财政部代表当选BEPS

包容性框架指导委员会副主席的机

会，认真参与包容性框架会议以及

BEPS等国际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并

最大程度地维护我税收利益；会同国

家税务总局推进四项最低标准的国内

落实；深入研究和审慎评估BEPS通

用方法和最佳实践等措施对我国的影

响，对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等BEPS要

求以及中国落实相关规则的方案进行

预研究。充分利用财政部代表担任数

字经济工作组执行局副主席的有利地

位，系统提出我方意见，引导推动中

期报告顺利发布，我方意见基本被报

告吸收。广泛调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情况，多方了解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

相关税收政策的改革动向，并就数字

经济方案征求我国数字经济企业意

见，分析利弊，为我妥善应对相关国

际规则制定提供参考。高标准、多领

域，提高税收透明度。

深度参与涉税磋商与谈判，维护

国家主权和利益。财政部积极配合商

务部，牵头做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工

作，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和《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等协

定的涉税条款的谈判工作。认真做好

IMF第四条年度磋商、世贸组织第七

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参与钢铁产能

过剩全球论坛等工作。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

税收能力建设。与OECD联合召开国

际税收研讨会，共同探讨了应对经济

数字化挑战的税收措施走向、美国税

改对全球的影响、一带一路税收合作

等国际税收前沿领域议题。参加财产

税批量评估研讨会，交流学习国际财

产税发展趋势、改革经验。与OECD

税收政策与征管中心专家及其团队就

我国加入其全球政府收入统计的技术

可行性进行研讨等。开展“一带一路”

背景下企业税收问题调查，推动建立

“一带一路”国家税收合作机制；加强

双边税收政策交流与合作； ，认真参

与中法、中英、中日、中欧、中德高级

别财金对话议题设计等工作；做好亚

欧首脑会议、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等涉税议题研究工作。研究国际组

织和相关协定的涉税问题。

密切跟踪国际税制动态，为国内

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借鉴。广泛搜集世

界主要国家减税规模，同时就全球税

制改革趋势、OECD国家消费税制课

税趋势、OECD国家税负水平及我国

税负水平的比较等进行研究，为我国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跟踪美国、日本、印度、法国、阿

根廷、韩国、澳大利亚等近10个主要

国家的最新税改动态，为国内税制改

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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